	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从事职业中介活动行政许可申请表
Xingzheng 申请表

	机构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申请业务
	□职业中介

（为用人单位招用人员和劳动者求职提供中介服务以及其他相关服务的活动，包括为劳动者介绍用人单位、为用人单位推荐劳动者、为用人单位和个人提供职业介绍信息服务、根据国家有关规定从事互联网人力资源信息服务、组织开展现场招聘会、开展网络招聘、开展高级人才寻访服务等）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机构基本情况

	机构性质
	
	成立时间
	

	主管部门
	
	注册资本
	

	注册地址
	

	办公用房情况
	□自有      □租用       建筑面积：      平方米

	电话
	
	邮编
	

	网址
	
	是否愿意告知承诺
	□是     □否

	法定代表人

	姓名
	
	性别
	
	学历
	
	国籍
	

	身份证件类型
	
	证件号
	
	电话
	

	注册资本

	出资方名称
	出资方式
	出资额
	出资比例
	出资方性质

	
	
	
	
	

	
	
	
	
	

	
	
	
	
	

	工作人员

	总计人数
	专职人员
	兼职人员
	研究生及以上
	本科
	大专及以下
	党员

	
	
	
	
	
	
	

	专职工作人员：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
	出生年月
	学历
	政治面貌
	相关职业资格

	
	
	
	
	
	
	

	
	
	
	
	
	
	

	
	
	
	
	
	
	

	
	
	
	
	
	
	

	
	
	
	
	
	
	

	承

诺

材
料
目
录

	1、申请报告及申请表
2、营业执照及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
3、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及简历
4、工作人员基本情况
5、房产使用证明
6、工作设备情况
7、工作规范和章程


	本单位承诺：提交申请材料真实有效。谨此对真实性合法性承担责任。
法定代表人签字：                       申请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玉溪市红塔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告知承诺书(格式文本)
（人力资源服务许可）
〔    年〕第    号
申请人：
（自然人）
姓名：                    
证件类型：                 号码：                 
联系方式：                
（法人）
单位名称：                
法定代表人：               地址：                 
联系方式：                
委托代理人：              
证件类型：                 号码：                 
联系方式：                
行政机关：
联系人姓名：              
联系方式：                
行政机关的告知
按照《红塔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涉企经营许可事项“证照分离改革方案”》，本行政审批机关就行政审批事项告知如下：
一、审批依据
本行政审批事项的依据为：
《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700号）第十八条：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从事职业中介活动的，应当依法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申请行政许可，取得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
二、承诺具备的法定条件
本行政审批事项获得批准应当具备下列条件、标准和技术要求：
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从事职业中介活动的，应当依法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申请行政许可，取得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职业中介活动是指为用人单位招用人员和劳动者求职提供中介服务以及其他相关服务的活动，包括为劳动者介绍用人单位、为用人单位推荐劳动者、为用人单位和个人提供职业介绍信息服务、根据国家有关规定从事互联网人力资源信息服务、组织开展现场招聘会、开展网络招聘、开展高级人才寻访服务等。本行政审批事项获得批准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明确的章程和管理制度(制度上墙)； 
（二）有开展业务必备的固定服务场所（建筑面积一般不少于50平米）、办公设施；
（三）有熟悉人事管理法规政策并有与开展业务相适应的文化程度、取得相关人力资源服务资格证书的专职人员（3人以上），其主要管理人员应当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三、应当提交的材料
根据审批依据和法定条件，本行政审批事项获得批准，申请人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从事职业中介活动行政许可申请表》；
（二）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无营业执照的提交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
（三）申请《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告知承诺书。
四、承诺的期限和效力
申请人愿意作出承诺的，在收到本告知承诺书之日起10个工作日之内作出承诺。
申请人作出符合上述申请条件的承诺，并提交签章的告知承诺书及全部符合要求的申请材料后，行政审批机关将当场作出行政审批决定。
申请人逾期不作出承诺的，行政审批机关将按照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有关规定实施行政审批。申请人作出不实承诺的，行政审批机关将依法作出处理，并由申请人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五、监督和法律责任
本行政审批机关，将在作出准予行政审批决定后2个月内对申请人的承诺内容是否属实进行检查。发现申请人实际情况与承诺内容不符的，行政审批机关将要求其限期整改；整改后仍不符合条件的，依法撤销行政审批决定。
六、诚信管理
对申请人作出承诺后，未在承诺期限内提交材料的，将在行政审批机关的诚信档案系统留下记录，对申请人以后的同一行政审批申请，不再适用告知承诺的审批方式。
申请人的承诺
申请人就申请的事项，现作出下列承诺：
（一）所填写的信息真实、准确；
（二）已经知晓行政审批机关告知的全部内容；
（三）认为自身能满足行政审批机关告知的条件、标准和要求；
（四）能够在约定期限内，提交行政审批机关告知的相关材料；
（五）愿意承担不实承诺、违反承诺的法律责任；
（六）所作承诺是申请人真实意思的表示。
申请人（委托代理人）：         行政审批机关：
（签字盖章）                   （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一式两份）









